
— 1 —

宁府办字〔2023〕66号

关于印发 2023 年高质量培训宁都厨师和
宁都幼师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属、驻县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2023 年高质量培训宁都厨师和宁都

幼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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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质量培训宁都厨师和
宁都幼师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扎实做好“万名厨师、

万名幼师”培训工作，切实提升培训实效，促进就业创业，结合

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就业保民生的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重要精神，

按照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部署要求，立

足实际、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免费培训”原则，按照“长

短结合、提质培优”的培训思路，采取“送教下乡、请员入校、

整村推进”的培训模式，扎实开展宁都厨师、宁都幼师培训。

二、目标任务

着眼高质量就业创业目标，以宁都技师学院作为培训主阵

地，积极整合县内培训机构资源，采取“长短结合”的方式，突

破培训对象的年龄、身份、范围、区域限制，2023 年完成“宁

都厨师”“宁都幼师”培训各 5000 名。

三、培训内容

（一）宁都厨师培训

针对培训对象的不同，开设学制教育培养、在校生厨艺兼修

培训、短期技能培训、厨艺提升培训、就业创业培训 5 种类型培

训，共计培训 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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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制教育培养（300 人）

（1）培训对象：宁都县各职业院校在校学生。

（2）培训时间：3 年或 4 年。

（3）培训政策：享受职业院校相关补贴政策。

（4）培训名额：宁都技师学院 200人、宁都县职业中专 50

人、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50 人。

2.在校生厨艺兼修培训（1450 人）

（1）培训对象：宁都县各职业院校在校学生。

（2）培训时间：3 年或 4 年修满 180个培训学时。

（3）培训政策：相关培训费用由各职业（技工）院校自筹。

毕业班学生（不再升学）参加培训的，院校可享受 10 天的就业

资金补助。

（4）培训名额：宁都技师学院 800 人、宁都县职业中专 350

人、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300人。

3.短期技能培训（1500 人）

（1）培训对象：身体健康，有培训需求的城乡脱贫劳动力、

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易地搬

迁群众、宁都菜爱好者以及 2023 年不再升学的初中毕业班学生。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0 天。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符合就业

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

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照每人 1000 元的补贴

标准申请培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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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训名额：各乡镇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共计 1000 人（具

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县教科体局（含教育后勤保障公司）500

人（2023 年初中毕业班学生）。

4.厨艺提升培训（1550 人）

（1）培训对象：身体健康，有培训需求的各乡镇（含村居

委会）和各单位食堂工作人员、预制菜工作人员、餐饮从业人员。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 个月。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符合就业

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

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照每人 2000 元的补贴

标准申请培训经费，各有关单位培训人员按规定报销差旅费。

（4）培训名额：各乡镇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共计 400 人（具

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晟阳餐饮公司 200 人、县教科体局（含

教育后勤保障公司）130人、县民政局 30人、县卫健委 30人、

县公安局 30人、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50 人、县农商银行 30 人、

县商务局（城区餐饮从业人员）400人、县市场监管局（乡镇餐

饮从业人员）200人、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含工投公司）50 人。

5.就业创业培训（200 人）

（1）培训对象：身体健康，有从事餐饮行业就业需求或创

业意愿的人员。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 个月。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符合就业

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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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照每人 2000 元的补贴

标准申请培训经费。参训人员领取了营业执照，有固定的经营场

所且稳定经营 3 个月以上的，可申请最高 20 万元的个人创业贴

息贷款。

（4）培训名额：各乡镇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共计 200 人（具

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

（二）宁都幼师（含育婴员、保育师、月嫂、家政服务）培

训

针对培训对象的不同，开设学制教育培养、在校生婴幼护理

技能兼修培训、短期技能培训、婴幼护理技能提升培训、月嫂培

训 5 种类型培训，共计培训 5000 人。

1.学制教育培养（500 人）

（1）培训对象：宁都县各职业院校在校学生。

（2）培训时间：3 年或 4 年。

（3）培训政策：享受职业院校相关补贴政策。

（4）培训名额：宁都技师学院 300 人、宁都县职业中专 100

人、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100人。

2.在校生婴幼护理技能兼修培训（1650 人）

（1）培训对象：宁都县各职业院校在校学生。

（2）培训时间：3 年或 4 年修满 180个培训学时。

（3）培训政策：相关培训费用由各职业（技工）院校自筹。

毕业班学生（不再升学）参加培训的，院校可享受 10 天的就业

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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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训名额：宁都技师学院 800 人、宁都县职业中专 500

人、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350人。

3.短期技能培训（2000 人）

（1）培训对象：身体健康，有培训需求的城乡脱贫劳动力、

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易地搬

迁群众。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0 天。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符合就业

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

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照每人 1000 元的补贴

标准申请培训经费。

（4）培训名额：各乡镇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共计 2000 人（具

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

4.婴幼护理技能提升培训（800 人）

（1）培训对象：宁都县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保育师）。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 个月。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各民办幼

儿园培训人员符合就业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

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

照每人 1500 元的补贴标准申请培训经费。各有关公办幼儿园培

训人员按规定报销差旅费。

（4）培训名额：县教科体局 800 人（其中公办幼儿园 200

人、民办幼儿园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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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嫂培训（50 人）

（1）培训对象：身体健康，有从事家政服务人员就业需求。

（2）培训时间：免费培训 1 个月。

（3）培训政策：经考核合格后发放培训合格证，符合就业

补助(技能提升)专项资金补贴对象的按照专项资金的规定申请

培训经费，符合县出台政策补贴对象的按照每人 1500 元的补贴

标准申请培训经费。

（4）培训名额：各乡镇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共计 50 人（具

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

四、培训授课方式

（一）学制教育培养、在校生厨艺兼修培训、在校生婴幼护

理技能兼修培训。县内各职业院校集中授课方式培训。

（二）短期技能培训。梅江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报名参训

人员统一集中在宁都技师学院、培训机构采用集中授课、现场教

学的方式进行培训。其他乡镇报名人数达到 40 人以上的，且有

符合培训条件的场地，可在乡镇提供的培训场地采取“送教下乡”

方式进行培训；人数 40 人以下的或无符合条件场地的，在宁都

技师学院或培训机构培训。

（三）厨艺提升培训。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相关

企业和单位牵头组织，在宁都技师学院或培训机构封闭培训。

（四）婴幼护理技能提升培训。县人社局和县教科体局根据

幼儿园学区分布和时间安排具体商定。

（五）就业创业培训。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牵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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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宁都技师学院或培训机构封闭培训。

（六）月嫂培训。县人社局、县就创中心牵头，宁都技师学

院负责组织实施。

五、相关责任单位工作职责

（一）县政府办：负责督促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和

各有关单位按照分配的培训任务计划数，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宁都

厨师各类技能培训和宁都幼师（育婴员、保育师、月嫂、家政服

务）各类技能培训。

（二）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做好“宁都厨师”

“宁都幼师”培训的推广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

（三）县商务局、“宁都菜”推广办：负责参与组织“宁都

厨师”培训，组织城区餐饮从业人员参加厨艺提升培训；牵头联

系餐饮协会，做好宁都厨师培训的协调联络工作。

（四）县人社局：负责招生宣传和培训的具体组织实施，做

好综合协调管理工作。

（五）县就创中心：负责与县财政局沟通协调，落实符合就

业资金政策补助条件的培训经费；指导宁都技师学院、职业学校

等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工作。

（六）宁都技师学院：负责培训师资和场地安排，宁都厨师

各类培训和月嫂培训的组织实施；组织开展烹饪师、厨师和保育

师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做好职业资格认定工作。

（七）县财政局：负责培训资金的筹措落实，对支付的培训

资金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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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县教科体局、县教育后勤保障公司：负责组织全县各

中学、幼儿园相关工作人员和职业院校在校生报名参加相关类型

培训，参加宁都技师学院组织的厨师、婴幼护理培训以及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实现专任教师持双证上岗。

（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县工投公司：负责组织工业园区

企业和园区内餐饮店从事餐饮工作人员报名参加厨艺提升培训。

（十）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宁都厨师培训的食材监管；督促

各乡镇餐饮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厨艺提升培训，参与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持证上岗。

（十一）县民政局：负责组织本单位、全县养老机构食堂餐

饮从业人员参与厨艺提升培训。

（十二）县卫健委：负责组织本单位和全县各医疗机构食堂

餐饮从业人员参与厨艺提升培训。

（十三）县公安局：负责组织本单位和派出所、交警大（中）

队食堂餐饮从业人员参与厨艺提升培训。

（十四）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全县机关事业单位

食堂餐饮从业人员参与厨艺提升培训。

（十五）县农商银行：负责组织全县各农商银行网点食堂餐

饮从业人员参与厨艺提升培训。

（十六）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好本乡镇（含

村居委会）、社区厨师和幼师培训宣传、招生和报名工作；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监管，防止培训人员流失。

六、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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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提高站位。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重点

培养厨师、幼师等社会紧缺型专业人才。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

委会）、各相关单位务必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将“宁都厨师”“宁

都幼师”培训作为推动我县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改革的重要抓手，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

（二）压实责任，密切配合。各乡镇（县城市社区管委会）、

各相关单位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做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负总

责，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工作人员抓落实，切实加强培训招生

宣传和培训监管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培训目标。各责任单位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作为、密切协作，全力推进“宁都厨师”

“宁都幼师”培训工作有序开展，确保培训质量高、效果好。

（三）强化考核，确保实效。将“宁都厨师”“宁都幼师”

培训纳入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人社部门要完善招生宣传和培训

工作考核制度，实行月调度、月通报制度。同时，每月对“宁都

厨师”“宁都幼师”培训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排名通报，并在年底

考核予以量化。

附件：1.2023年各乡镇（社区）、单位、职业院校宁都厨师

技能培训任务分配表

2.2023 年各乡镇（社区）、县教科体局、职业院校宁

都幼师技能培训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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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各乡镇（社区）、单位、职业院校宁都厨师技能培训任务分配表

单位
培训类型

学制教育培养

（3年或 4年）

在校生厨艺兼修培

训（3年或 4 年）

短期技能培训

（10 天）

厨艺提升培训

（1个月）

就业创业培训

（1 个月）

宁都技师学院 200 800

宁都县职业中专 50 350

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50 300

梅江镇 80 30 20

竹笮乡 30 15 10

青塘镇 50 20 10

赖村镇 60 20 15

长胜镇 60 20 10

田头镇 50 20 5

黄石镇 50 20 10

对坊乡 40 15 5

固村镇 50 20 10

固厚乡 30 15 5

田埠乡 30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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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培训类型

学制教育培养

（3年或 4年）

在校生厨艺兼修培

训（3年或 4 年）

短期技能培训

（10 天）

厨艺提升培训

（1个月）

就业创业培训

（1 个月）

会同乡 30 15 5

湛田乡 30 10 5

石上镇 40 15 10

安福乡 20 10 5

东山坝镇 40 15 5

洛口镇 40 15 5

肖田乡 20 10 5

东韶乡 30 15 5

小布镇 30 10 5

大沽乡 30 10 5

黄陂镇 50 20 10

蔡江乡 20 10 5

钓峰乡 20 10 5

县城市社区管委会 70 25 20

“宁都菜”推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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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培训类型

学制教育培养
在校生厨艺兼修培

训（3年或 4 年）

短期技能培训

（10 天）

厨艺提升培训

（1个月）

就业创业培训

（1 个月）

晟阳餐饮公司 200

县教科体局（含教育

后勤保障公司）
500（2023 年应届
初中毕业生） 130

县民政局 30

县卫健委 30

县公安局 30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

心
50

县农商银行 30

县市场监管局
（乡镇餐饮从业人员）

200

县商务局
（城区餐饮从业人员）

400

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含工
投公司）

50

总计 300 1450 1500 15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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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各乡镇（社区）、教科体局、职业院校宁都幼师技能培训任务分配表

单

位

培训类型
学制教育培养

（3 年或 4年）

在校生婴幼护理技

能兼修培训

（3年或 4年）

短期技能培训

（10 天）

婴幼护理技能提升

培训（1 个月）
月嫂培训（1 个月）

教科体局 800

宁都技师学院 300 800

宁都县职业中专 100 500

宁都县科技职业学校 100 350

梅江镇 149 5

竹笮乡 80 2

青塘镇 97 2

赖村镇 126 4

长胜镇 124 4

田头镇 106 2

黄石镇 117 3

对坊乡 83 2

固村镇 107 2

固厚乡 63 1

田埠乡 69 1

会同乡 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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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培训类型

学制教育培养

（3 年或 4年）

在校生婴幼护理技

能兼修培训

（3年或 4年）

短期技能培训

（10 天）

婴幼护理技能提升

培训（1 个月）
月嫂培训（1 个月）

湛田乡 44 1

石上镇 81 2

安福乡 30 1

东山坝镇 69 1

洛口镇 83 2

肖田乡 27 1

东韶乡 55 1

小布镇 42 1

大沽乡 42 1

黄陂镇 103 2

蔡江乡 39 1

钓峰乡 31 1

县城市社区管委会 153 5

总计 500 1650 2000 8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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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12日印发


